
邻居生活苦不堪言

据了解， 常某于 2019 年搬来

袁某隔壁居住， 从 2020 年开始，

他饱受信鸽的困扰， 每天从清晨五

六点开始， 屋顶上鸽棚里的鸽子就

开始不停地叫， 一直持续到下午三

四点， 由于屋顶进行平改坡改造之

后， 声音无法向外扩散， 只能向内

传播， 更加加重了噪音问题。

据常某反映， 信鸽的噪音使他

无法好好休息， 甚至连在客厅里看

电视、睡午觉都成了一种奢望，常某

的妻子也因为怀孕期间受不了鸽子

的噪音住回了娘家。 特别在天气炎

热时，还会传来难闻的鸽粪味，生活

严重受到影响。由于多次沟通无果，

常某使用震楼器“打击报复”。 调解

员了解情况后， 及时要求常某停止

该行为， 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同

时，调解员也向袁某了解情况，但是

袁某一直声称自己有信鸽协会颁发

的相关证书，属于合法养鸽，认为常

某无理取闹。

现场勘查找寻办法

2023 年 11 月， 朱泾镇南圩社

区调解员邀请司法所、 派出所、 朱

泾法庭法官以及社区法律顾问一同

化解该起矛盾纠纷。 调解员还邀请

金山区信鸽协会的专业人员， 对本

次纠纷开展联合调解。 调解中， 袁

某表示自己已经养信鸽 30 余年，

此前从未有人投诉过， 就是常某搬

过来后才受到投诉。

调解员老徐分析， 袁某原先的

邻居是一对上了年纪的老夫妻， 听

觉和嗅觉不灵敏， 有时也不在袁某

隔壁居住， 因此一直没有对信鸽噪

声和气味的问题提出过投诉。 而新

搬进来的常先生年纪轻， 加之小区

屋顶平改坡工程后， 袁某将信鸽从

原来顶楼公共区域的户外鸽棚搬到

了改造好的阁楼内， 鸽子叫声无法

扩散而变得更吵。

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宋律师指

出， 根据《上海市信鸽活动管理规

定》： 信鸽饲养人应当自觉约束养

鸽行为， 与相邻居民和睦相处， 自

觉营造优美整洁的市容环境。 在场

的法官也表示， 上海市有许多起因

养鸽纠纷导致的诉讼判例， 很多都

是因为扰民等原因导致养鸽方败诉

而拆除了鸽棚， 希望袁某可以配合调

解。 派出所民警建议袁某减少鸽子的

数量来降低噪音。 眼看调解陷入僵

局， 于是调解员组织相关部门一同前

往现场查看， 进一步商讨解决方案。

经过对鸽棚的实地勘查后， 信鸽

协会的专家从专业角度给出了建议：

鸽子发出噪音的主要原因是袁某的鸽

子雌雄混养， 没有分棚， 因此在鸽子

发情期间， 鸽子会在晒棚位置发出叫

声， 建议将鸽子分棚养殖， 同时安装

隔音棉。

袁某听了专家的建议后， 表示可

以进行调整。 但是常先生认为这样噪

音问题解决了， 鸽子产生的气味问题

依然没有解决。 专家解释， 袁某和常

某家的楼顶有镂空部分， 只要袁某及

时清理鸽棚， 一般不会产生很大的气

味。 但是常某表示， 袁某平时经常不

在该小区居住， 自己也不可能天天打

电话让袁某回来。 经过多方协调， 袁

某最终同意了将鸽子分棚， 并且在其

屋顶与常先生家屋顶的交界处加装隔

音板和隔音棉， 每周回来清理鸽棚。

本次调解也圆满画上了句号。

本案中， 袁某因个人爱好在其屋

顶饲养信鸽，由此产生的鸽毛、鸽粪、

气味、 噪音等不可避免会对邻居的生

活造成干扰。根据《民法典》，在袁某养

鸽的行为影响了隔壁邻居常某正常生

活居住权利时, 常某有权要求袁某承

担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 在“三所一

庭”联动调解以及养鸽专家的建议下，

南圩社区调解委员会抓住纠纷的核心

点，同时邀请信鸽协会专业人士支招，

增加调解的专业性，通过法理情结合，

最终化解了邻里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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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家住上海市金山区朱

泾镇的袁某是养鸽爱好者。

他在自家住宅所在楼楼顶

搭建的鸽棚也获得了上海

信鸽协会颁发的鸽棚合格

证。 但是前几年老旧社区房

屋屋顶进行平改坡改造，袁

某将鸽棚移进搭建的屋顶内后，信

鸽扰民的现象开始频频发生。袁某

的隔壁邻居常某因养鸽产生的噪

音、 气味等问题多次与袁某沟通，

甚至使用震楼器“报复”袁某。

王阿姨居住在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街道某小区楼栋的

二楼。去年，张先生购入王阿姨楼下的房屋并进行装修。在

装修过程中，双方因张先生在自家天井中搭建雨棚发生了

争执。 经双方多次协商无果，王阿姨以相邻权纠纷起诉到

法院。该案通过诉调对接平台进入闵行区非诉讼争议调解

中心进行诉前调解，后派发至古美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调委会）进行诉前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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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纷 □ 记者 章炜

雨棚是否属于违章

建筑？

接到案件后， 调解员高杨仔

细了解事情经过。 王阿姨认为一

楼住户张先生搭建的雨棚覆盖了

大半个天井，并且与围墙齐高，这

个造型有利于不法分子翻墙进入

二楼家中，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另

外，雨棚采用玻璃材质，雨滴打在

上面产生的噪音影响家中老人休

息。 王阿姨要求张先生将雨棚缩

小范围， 降低高度并更换不会产

生噪音的材质， 张先生不同意王

阿姨的诉求。

商议期间， 当事人双方找到

城管上门查看，根据相关规定，张

先生的雨棚未落地，未封闭，并不

属于违章建筑， 于是张先生让装

配工人迅速完工， 并且拒绝了王

阿姨的要求， 这样的行为激化了

双方矛盾。

调解员前往现场实地观察，

发现一楼的雨棚高度确实与王阿

姨所述一致， 很容易通过平台攀

爬至二楼房屋内。 调解员发现案

件的核心矛盾在于张先生因为城

管认定自己的雨棚不属于违章建

筑， 认为雨棚不会对他人造成妨

害。 于是， 调解员高杨邀请了居委

法律顾问参与调解， 并在调解当日

一起对张先生进行劝导。 在调解过

程中， 张先生不断提到城管认定不

违章， 还提出如果王阿姨觉得影响

安全， 可以安装防盗窗的观点， 令

王阿姨情绪激动， 要求终止调解，

使得双方一度陷入僵局。

非违章建筑也不可以

妨害他人相邻权

此时，调解员及时介入，并提醒

张先生， 雨棚的高度确实对王阿姨

家庭的安全产生影响， 根据《民法

典》相关内容，不动产相邻各方合法

行使民事权利时， 应当尽量避免对

他方造成妨碍， 若妨碍超过了必要

的限度，就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

在调解员的劝说下， 张先生态

度发生改变， 再次回到圆桌前与王

阿姨进行调解。 随后， 调解员开始

劝说王阿姨， 张先生搭建雨棚的出

发点是为了预防楼上有垃圾掉落到

自家天井， 而现在高空扔垃圾也确

实是一个社会问题， 事已至此， 再

追究责任已无意义， 不如双方共同

协商一个折中的方案。

调解员适时提出方案， 建议张

先生在不影响楼上邻居的情况下，

保留玻璃雨棚， 即降低雨棚的高

度， 并进行降噪处理， 不影响邻居

的日常生活。 经过调解员的反复劝

说疏导， 双方均做出了让步， 签订

了调解协议书。 双方达成协议： 张

先生自签订协议十天内， 拆除玻璃

雨棚靠近围墙处的一块玻璃， 支撑

架同时缩进到第二块玻璃处， 同时

对玻璃雨棚进行降噪处理。

本案中， 王阿姨提出来的是排

除对家庭安全的影响， 这在法律上

属于相邻权纠纷。 “相邻权” 是指

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处理相

邻关系时所享有的权利。 在调解过

程中张先生也多次问调解员， 有没

有规定雨棚可以搭建多高多宽、 用

什么材质？ 对此， 法律条文中没有

相关规定。 但是作为相邻的邻居，

双方要彼此包容， 换位思考， 在为

自己家创造便利的时候不要忽略邻

居的权利。 另外， 城管执法只是对

建筑物是否属于违章建筑进行认

定， 而在相邻权纠纷中非违章建筑

也不可以妨害他人相邻权。 调解员

从情理出发， 劝慰当事人， 法与情

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解决纠纷。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邻里之间难免产生摩擦和纠纷， 如果处理不好造成矛盾升

级， 甚至会影响邻里和谐。 社区里现在有不少因为养鸽子、 搭建雨棚等行为引发的相邻

权纠纷， 上海各基层调解单位从情理出发， 劝慰当事人， 将法与情相结合， 妥善化

解邻里矛盾， 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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